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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年 4月 4日，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或“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

股份被司法划转完成暨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并于 2023年 4月 1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3〕第 199号)。收到关注函后，我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

视，组织相关部门对关注函的各问题进行落实并回复，现将关注函

问题回复如下：  

1、请你公司说明弘高中太本次以股抵债被动减持公司

33,747,785股股份对应的金额、平均价格、比例，并说明股东是否

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是否存在违反《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

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情形。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弘高中太本次以股抵债被动减持公司 33,747,785 股股份

对应的金额、平均价格、比例。 



我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日披露了《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于 2022年 1月 17日再次披

露了《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

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2）、于 2023年 4月 4日披露了《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完成暨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7），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

太”）持有公司的 33,747,785股股份因股权质押违约被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进行了 2次拍卖，均因

无人应拍而流拍，弘高中太所持上述股份以划扣抵债方式司法划转

至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根据司法拍卖显示信息弘高中太本

次以股抵债被动减持公司 33,747,7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对应以股抵债金额为 37,142,568元，平均价格为 1.10元/

股。 

（二）股东是否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

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弘高中太本次以股抵债被动减持公司 33,747,785

股股份，未在司法划转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证上[2017]820号）第十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



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公告减持计划。”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8年 1月 30日颁布的关于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答投资者

问答中进一步明确，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的，比照适

用关于协议转让减持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认为弘高中太本次减持系通过司法划转非

交易过户，比照适用协议转让减持的规定，不需要提前十五个交易

日前披露减持计划，因此，本次以股抵债被动减持不违反《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的规定：“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

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弘高中太本次司法划转被动减持公司 33,747,785股股份，减持

比例为 3.29%，减持比例超过 1%，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4日披露了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完成暨持股 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符合《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2. 弘高中太本次被动减持后，安信证券已成为你公司第一大股

东，请你公司： 



（1）结合股东持股明细、一致行动关系、相关协议及安排、公

司董事提名及股东大会表决、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等情况详细说明并

论证你公司认为控股股东仍为弘高慧目，实际控制人仍为何宁夫妇

的原因及依据，控股股东及实控人的认定是否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回复： 

（一）股东持股明细、一致行动关系、相关协议及安排 

1.公司前五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明细 

根据截至 2023年 4月 10日的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前五

大股东（依次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拥有表

决权比

例 

1  安信证券 187,784,110 18.31% 187,784,110 18.31% 

2  弘高慧目 171,752,254 16.74% 171,752,254 16.74% 

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75,000,000 7.31% 75,000,000 7.31% 

4  

国开泰富资管－民生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5,8011,888 5.66% 58,011,888 5.66% 

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42,878,352 4.18% 42,878,352 4.18% 

2.一致行动关系、相关协议及安排 

弘高中太本次减持后，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弘高慧目与公司

现有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安信证券出具的《回复函》，截至函件出具之日，安信证

券不存在与其他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情形。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未收到股东关于相互之间就一致行

动、表决权委托等可能导致其在上市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的事宜达

成任何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的通知。 

（二）公司董事提名及股东大会表决、日常经营管理决策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及提名主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1  何宁 董事长 弘高慧目 

2  张光华 副董事长 弘高慧目 

3  何天 董事 弘高慧目 

4  陈川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5  苏江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6  乔琦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7  沈道富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8  彭忠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9  朱金淮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10  薛浩 独立董事 弘高慧目 

11  燕灏 董事 弘高慧目 

2.近期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届次 时间 议案 

表决情况 表

决

结

果 

弘高慧目 安信证券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202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

售北京羽硕供应链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议案 

回避 同意 
通

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转

让北京潮科新型隔热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的议案 

回避 同意 
通

过 

关于对上海弘高尚易

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

过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2

年 05

月 26

日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2

年 05

月 10

日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未参会 

通

过 

3.日常经营管理决策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提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方 

1  何宁 总经理 弘高慧目 

2  何天 副总经理 弘高慧目 

3  荆明 副总经理 弘高慧目 

4  
苗强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弘高慧目 

5  张艳宇 财务总监 弘高慧目 

6  杨立微 副总经理 弘高慧目 



7  韩力伟 副总经理 弘高慧目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由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等依照公司章程等规定进行管理决策，公司目前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均由弘高慧目提名。 

此外，根据安信证券出具的《回复函》，截至函件出具之日，

安信证券不存在与其他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情

形；不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并拟改组公司董事会的

计划；不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监事，并拟改组公司监事会

的计划；不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不

存在参与或拟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计划。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安信证券持股比例为 18.31%，弘高慧目

持股比例为 16.74%，二者持股比例相近。弘高慧目此前一直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在公司股东大会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均为把控角色，根

据安信证券出具的《回复函》，其目前并无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计

划，且根据其此前近几次的股东大会参与及表决情况，多数股东大

会其未参会，如出席则表决态度与弘高慧目一致，未发生与弘高慧

目持有异议意见的情况。因此，基于公司前述实际情况，目前公司

的控股股东为弘高慧目。 

何宁、甄建涛夫妇合计持有弘高慧目 92.3518%的股权，同时何

宁任弘高慧目执行董事，何宁夫妇为弘高慧目实际控制人。目前公

司的董事会全部董事均由弘高慧目提名，安信证券不存在向或拟向

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并拟改组公司董事会的计划。因此，何宁夫

妇通过弘高慧目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了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可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之规定，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何宁夫妇。 

因此，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弘高慧

目，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何宁夫妇。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的认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2）说明安信证券是否谋求你公司控制权，并结合目前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受限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

冻结、融资融券业务到期情况等），说明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有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进一步被动减持的可能，你公司未来

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说明你公司

及股东拟采取何种措施维持控制权稳定性。 

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安信证券是否谋求公司控制权 

根据安信证券出具的《回复函》，截至函件出具之日，安信证

券不存在与其他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情形；不

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并拟改组公司董事会的计划；

不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监事，并拟改组公司监事会的计

划；不存在向或拟向公司提名或委派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不存在

参与或拟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计划。  



安信证券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又向公司出具了《回复函》，截

至函件出具之日：“1、我司不存在单独谋求或与其他股东通过签订

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方式共同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情形，且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参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情形，故我司暂不存在谋求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计划。 

2、如我司未来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并触发信息披露义务，我司

将遵守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以上事实，截至目前安信证券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控

股

股

东 

股

份 

性

质 

股份数

（股） 

持股

比例 
质押情况 冻结情况 被动减持可能性 

弘

高

慧

目 

首

发

限

售

股 

90,376,2

98 
8.81% 无质押 

股份冻结，弘高

慧目破产管理人

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

或司法划转而被动

减持的可能 

35,049,2

89 
3.42% 

质权人第一

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冻结，弘高

慧目破产管理人

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

或司法划转而被动

减持的可能 

29,660,0

00 
2.89% 

质权人青岛

天瑞弘昇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股份冻结，弘高

慧目破产管理人

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

或司法划转而被动

减持的可能 

16,666,6

67 
1.62% 

质权人宁波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已具备解押条

件， 

股份冻结，弘高

慧目破产管理人

接管 

存在因被司法拍卖

或司法划转而被动

减持的可能 



（三）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持有 171,752,254股，股份性质为首发限售

股，均被弘高慧目破产管理人接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不再持

有公司股份。经询问控股股东及弘高慧目破产管理人破产工作暂无

最新进展。随着破产工作持续推进不排除控股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被司法拍卖及司法划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认为，公司

控制权后续存在发生变更的可能性，届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具体认定，需要根据各方持股比例、公司董事提名及股东大会表决

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公司将持续关注后

续股东方权益变动及对公司董事会控制力的变化情况等，若出现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等应披露信息，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维持控制权稳定性措施 

公司已就控制权事宜与第一大股东安信证券进行了沟通，经公

司向第一大股东安信证券函询并收到其出具的《回复函》，《回复

函》显示其不存在向或拟向我公司提名或委派董事、监事，并拟改

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计划，不存在参与或拟参与我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的计划，截至目前无谋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同时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将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寻求债务解决方案，最大可能避免因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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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动减持股票造成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将积极通

过多种措施化解被动减持或司法强制划转过户风险，同步积极寻找

长期财务资金或战略协作伙伴，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新的一致行动人

关系等合法措施，以力争解决现有问题，保持控制权稳定。公司董

事会将持续督促弘高慧目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提前进行风险预

警，共同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稳定，维持当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控

制权稳定。 

3.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律师核查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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